
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

会后事项的承诺函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 

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齐峰新材”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向特

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2024年1月10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

上市审核中心审核，并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4年2月2日出具的《关于

同意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24〕

254号）。 

2024年4月13日，公司披露了《2023年年度报告》和《



长17.39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,677.99万元，同比增长2690.93%；实

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1,756.89万元，同比增长

3527.93%（扭亏为盈）。公司未出现亏损或业绩大幅下滑等重大不利变化。 

公司于2024年4月13日公告了2024年一季度报告，公司2024年1-3月主要财务数据

如下所示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4 年 1-3 月 2023 年 1-3 月 同比变动 

营业收入 86,190.93  79,609.97  8.27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,118.07  -183.22  2893.37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

常损益的净利润 
4,768.63  -683.36  



证编号：370100680001。现就职于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从业14年。 

王庆宾承诺对此前签署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并将一直承担相应

法律责任。 

本所对王庆宾的承诺进行复核，认为王庆宾已履行尽职调查义务，并出具专业意

见。本所承诺对王庆宾签署的相关文件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确保此前出

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 

赵长峰同意承担签字会计师职责，履行尽职调查义务，承诺对王庆宾签署的相关

文件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并对今后签署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

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本所对赵长峰的承诺进行复核，认为赵长峰已履行尽职调查义务，并出具专业意

见，且与王庆宾的结论性意见一致。本所承诺对赵长峰签署的相关文件均予以认可并

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确保相关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 

同时，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。上述变更事项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

行申请构成不利影响，不会对本次发行申请构成障碍。” 

2、原签字会计师王庆宾已出具如下承诺： 

“1.本人确认此前签署的相关文件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 

2.本人承诺将一直对变更前所签署的相关文件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法

律责任。 

同时，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。上述变更事项不会对齐峰新材本次

发行申请构成不利影响，不会对本次发行申请构成障碍。” 

3、变更后签字会计师赵长峰已出具如下承诺： 

“本人同意承担签字会计师职责，履行尽职调查义务，承诺对王庆宾签署的相关

文件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并对今后签署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

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确保相关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 

同时，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。上述变更事项不会对齐峰新材本次

发行申请构成不利影响，不会对本次发行申请构成障碍。” 

三、审计机构对会后事项的承诺 

1、本所对公司2021年—2023年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，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

见的审计报告。2024年1-3月的财务报表已经董事会审议并对外披露。 

2、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和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文件中没有影响公司本次发行的情

形出现。 



3、发行人、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。 

4、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正常，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。 

5、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、股权、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。 

6、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。 

7、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业务人员稳定，没有出现对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人

员变化。 

8、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，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申请文



17、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

断的重大事项。 

18、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

对本次发行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事项。 

19、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发行人的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分别签署了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。上述人员在有关申请文件中的盖章、

签名属实。 

20、发行人拟以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股本494,685,819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

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元（含税）。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待提交至将于2024年5月7

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发行尚须根据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

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将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股东大会通过并实施后启动发行。 

21、募投项目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。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

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会后事项的承诺函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事务所负责人：      

 张晓荣     

签字注册会计师：      

 张利法  王庆宾  赵长峰 

 

 

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

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 


